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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修訂頁次 

修訂頁次 

 

版本 

 20150712 新制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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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使本校環安衛管理系統文件及紀錄管理力求一致性、達到標準化，以確保環安衛

管理系統有效運作，特訂本程序以為規範。 

2. 範圍： 

本校環安衛管理系統文件及紀錄均適用之。 

3. 定義： 

3.1 環安衛管理系統文件：指本校為確保環安衛管理系統符合規定要求所應建立與

書面訂定並維持的文件系統，分為四階文件，一階為環安衛管理手冊；二階為

程序書（稱為程序）；三階為工作手冊、作業規範、作業指導書等文件；四階

為各式『表單、資料紀錄』。 

3.2 外來文件：國際標準法規、國內相關法規、校外機關(教育部、審計部)等各種

公文。 

3.3 文件部分變更或修訂:指對程序書之修改(不含表單)不超過 3 處(含 3 處)。 

4. 權責： 

文件類別 

權責 
環安衛手冊 程序書 作業規範 表單 

製定 各單位承辦人 各單位承辦人 各單位承辦人 各單位承辦人 

審查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各單位主管 各單位主管 

核准 校長或副校長 管理代表 管理代表 管理代表 

發行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保管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環保暨安全 

衛生室 
各單位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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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容： 

5.1 環安衛管理系統文件之格式包括： 

5.1.1 封面頁(附件一) 

5.1.2 修訂紀錄(附件二)文件修訂紀錄依修訂日期列出修訂項次及內容。 

5.1.3 內容頁(附件三) 

5.1.4 製(修)訂日期,一律以民國年記載。 

5.2 文件內容之架構需包含以下各項，若該項無敘述仍不得省略應書以"無"或"不適

用"字眼。 

5.2.1 目的：敘述編寫此文件之意圖。 

5.2.2 範圍：敘述此文件適用於組織內特定之人、物、事、地。 

5.2.3 定義：說明此文件中特殊或專有名詞、字彙之意義。 

5.2.4 權責：敘述涉及此文件之相關部門和各職稱人員之職責。 

5.2.5 內容：敘述特定人員在何種時機或狀況，以何種方式執行某件特定工作，

並產生某些紀錄、報告。為實際作業之規定和依據。 

5.2.6 參考資料：敘述此文件中所引用參考之其他相關文件名稱。 

5.2.7 附件：執行此文件所產生應行記錄之表單，應隨附於後。 

5.2.8 紀錄之保存：一一條列每件紀錄之保存期限。 

5.3 章節編排原則： 

5.3.1 環安衛管理系統文件可依內容性質細分章節，各章以下分節，各節得再

分條，各條得再分項，各項得再分款、各款得再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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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各章節條項編排原則舉例如下： 

5.（章） 

5.1（節） 

5.1.1（條） 

5.1.1.1（項） 

1.（款） 

2. 

（1）（目） 

 

5.4 文件之書寫規定 

5.4.1 參考範例：如內容頁(附件三)。 

5.4.2 文書電腦化管理：各文件應以電腦打字，一般文件之字型以標楷體、文

字大小以 14 為原則，並須備份存檔，以防資料遺失。(文件繕打，請善用

定位點，盡量勿以 ENTER 鍵作為換行鍵使用)。 

5.4.3 文件之編碼 

5.4.3.1 文件編碼原則：由如下前 3 組號碼組成。 

 

    

    

       系統類別  文件類別   文件流水號    

 

5.4.3.2 表單編碼原則：文件若有表單，且該表單乃因該文件主體需要才製

定，則該表單之編碼原則，為原文件 3 組號碼之後，另增加 2 組號

碼組合而成。即擴充為 5 組號碼，每組號碼間仍用‘ ─ ’隔開。 

表單編碼置於版面右下角。 

E 0 1 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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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類別  文件類別   文件流水號    表單流水號     版本號 

5.4.3.3 系統類別編碼：ES 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5.4.3.4 文件類別：1-系統手冊；2-作業程序；3-作業指導書；4-外來文件 

5.4.3.5 文件流水號：依文件製定之順序給予流水號，自 01~99 共兩碼。 

5.4.3.6 附件流水號：依所屬文件所附附件之順序給予流水號，自 01~99 共

兩碼。 

5.4.3.7 版本號：由 2 碼組成，1.0 版,其編碼為 10 、1.2 版，其編碼為 12、

2.0 版,其編碼為 20，依此類推。(註：版本變更請參考 5.5)。 

5.4.3.8 文件編碼範例:例如「文件與紀錄管理程序」之編碼為 ES-2-08，則

該文件之表單編碼為 ES-2-08-01-10。  

5.4.4 頁次：本文與文件修訂紀錄個別編頁次，且以"x OF y"標示，例如"1 OF 5"

表示全部有五頁而本頁為第一頁。附件如果祇有一頁不編頁次,但同一附

件若超過一頁,則需註明於附件右下角的附件編號之後,例如該附件共 3頁,

其第 1 頁之註明方式為(1/3)。 

5.5 版本變更： 

5.5.1 文件第一次製定之版本以 1.0 表示。 

5.5.2 文件部分變更或修訂時，其內頁之版本項以 1.1、1.2．．．順序表示之，

最多至 1.9，第 10 次部分修訂則強制進行整版變更，即改版為版本 2.0。 

5.5.3 文件變更或修訂時，需在封面頁、修訂紀錄頁及每一內容頁一併修改修

訂日期及版本,並在舊版文件上劃線標示。如涉及附件版本變更,附件版本

E 0 1 S 0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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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亦需變更。 

5.5.4 僅做附件範例變更時，雖無關附件版本之異動，但為記錄文件變更之軌

跡，得視情形比照 5.5.3 辦理。 

5.6 文件製定、修訂、廢止作業： 

5.6.1 文件製定作業 

由承辦單位擬案後填妥「文件制訂/修訂/廢止申請單」(ES-2-08-01-10)，

由承辦單位依各階文件審核權責送相關單位審查、核准後，由環保暨安

全衛生室按文件編號系統予以編號，並登錄於「文件管理彙總表」

(ES-2-08-02-10)，及頒布於環保暨安全衛生室網站。 

5.6.2 文件修訂作業 

5.6.2.1 文件若須要修改、增訂時，應由原承辦單位提出研擬修改要求，並

填寫「文件製定/修訂/廢止審核表」(ES-2-08-01-10)環保暨安全衛生

室簽註。 

5.6.2.2 修訂文件經審查核准後再交由環保暨安全衛生室登錄於「文件管理

彙總表」(ES-2-08-02-10)，及更換新及公告於環保暨安全衛生室網

站。 

5.6.2.3 被更換的舊版保存期限為 3 個月。 

5.6.3 文件廢止作業 

5.6.3.1 文件之廢止，得由原承辦單位提出申請，並填寫「文件製定/修訂/

廢止審核表」(ES-2-08-01-10)經審查核准後，再由環保暨安全衛生

室人員填寫「文件廢止登錄表」(ES-2-08-03-10)及更換新公告於環

保暨安全衛生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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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2 經廢止之文件編碼不得再使用。 

5.6.4 文件與資料之審查(含會審) 

文件完成後進行審查作業，若須會相關單位審查，須另填寫「文件會核表」

(ES-2-08-04-10)，會核表單應連同核可文件原稿交環保暨安全衛生室保管。 

5.6.5 文件發行作業 

各單位須將核准後之一、二、三階文件原稿(包括製定或修訂等)及電子檔

交環保暨安全衛生室保管、發行及上網公告。環保暨安全衛生室應將發

行文件登錄於「文件管理彙總表」(ES-2-08-02-10)。文件之發行(生效)日，

以文件封面所蓋之日期章為準。如需引用 ISO 文件,一律以環保暨安全衛

生室公告網頁所提供之可下載最新版本為有效文件。 

5.6.6 文件移除作業 

核定廢止之文件，由環保暨安全衛生室人員公告並會請網頁管理人員自

網頁中移除。 

5.7 紀錄之製定 

5.7.1 各單位因執行業務須製定新的紀錄格式時應於表單右下角標明表單編號，

左下角標明保存期限。 

5.7.2 各項表單格式之核定、發行及原稿保存得依 5.6 文件製定、修訂、廢止作

業辦理。 

5.7.3 各單位文件管制人員應建立適用於該單位之「紀錄管制表」

(ES-2-08-05-10)，以利紀錄索引查閱及管制。 

5.8 紀錄之保管、儲存與維護 

5.8.1 各單位紀錄保管人，應依紀錄種類及特性妥善保管、儲存與維護各項品

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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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各項紀錄之保存期限，依紀錄管制表所列期限處理。 

5.8.3 應存放在易調閱之處，並標明紀錄名稱、年份及保存期限。 

5.8.4 存放場所須適當以避免損壞及變質，並採取適當之維護作業（如備份、

上鎖等）以防止紀錄之損壞、變質或遺失。 

5.9 紀錄之調閱 

紀錄之調閱須經紀錄管制表所列保管人同意後，始得出借。 

5.10 紀錄之銷燬處理 

已逾保管期限之過期或失效紀錄應予以銷燬，銷燬作業由各紀錄保管人自行處

理；涉及個人資料之紀錄依校方公告時間集中銷毀，如因業務需要尚須留存備

查時，須予以標明。 

6. 參考資料： 

無 

7. 附件： 

7.1 封面頁(附件一) 

7.2 修訂紀錄(附件二) 

7.3 內容頁(附件三) 

7.4 文件製定/修訂/廢止審核表(ES-2-08-01-10) 

7.5 文件管理彙總表(ES-2-08-02-10) 

7.6 文件廢止登錄表 (ES-2-08-03-10) 

7.7 文件會核表 (ES-2-08-04-10) 

7.8 紀錄管制表（(ES-2-08-05-10) 

8. 紀錄之保存： 

8.1 文件製定/修訂/廢止審核表(ES-2-08-01-10)…………………………………3 年 

8.2 文件管理彙總表(ES-2-08-02-10).……………………………….....................3 年 

8.3 文件廢止登錄表 (ES-2-08-03-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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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文件會核表 (ES-2-08-04-10).………………………………...........................3 年 

8.5 紀錄管制表（(ES-2-08-05-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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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封面頁 

 

 

 

 

 

高雄醫學大學 
 

 

 

 

 

 

 

 

 

 

 

 

 

 

文件編號： 

版    本：     版 

製定日期：   年  月  日 

擬案單位：  

  

(文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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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修訂紀錄 

  

  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修訂頁次 

修訂頁次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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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內容頁 

 

 文件類別  版本  

文件名稱  頁次  

文件編號  製修日期  

1. 目的： 

2. 範圍： 

3. 定義： 

4. 權責： 

5. 內容：  

6. 參考資料： 

7. 附件： 

8. 紀錄之保存： 

 

 

 


